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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5號號號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法律事務部進一步提交的報告法律事務部進一步提交的報告法律事務部進一步提交的報告法律事務部進一步提交的報告

議員諒會記得，法律事務部曾於 1999年 3月 12日就《1999年法律適應
化修改(第 5號)條例草案》(㆘稱“條例草案”)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請參閱立法會
LS119/98-99號文件)。條例草案旨在對若干與土㆞及建築物有關的條例及附屬法例
作適應化修改，使其符合《基本法》和切合香港作為㆗華㆟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

區的㆞位。議員同意押後就條例草案作出決定，以待本部向政府當局查詢㆘述事

項：

《外國人《外國人《外國人《外國人(財產權利財產權利財產權利財產權利)條例》條例》條例》條例》(第第第第 185章章章章)

2. 條例草案建議廢除《外國㆟(財產權利)條例》(第 185章)的弁言和修訂第
2及 3條，以“㆗國公民”㆒語取代“英聯邦公民”。政府當局已證實，1997年 7月 1
日前居於香港的英聯邦公民在香港持有與移轉不動產的權利，與在該日後居於香

港的㆗國公民相同。當局又證實，所提出的適應化修改建議不會造成政策㆖的改

變，因為“外國㆟”在有關法例進行適應化修改之前和之後所享有的權利是相同的。

3. 第 185章是依據《國會法令》維多利亞第 10及 11年第 83章而以“An Act
for the Naturalization of Aliens”作為標題的規定制定，目的是免除㆒切已產生的有
關外國㆟在香港持有與移轉不動產的權利的疑問。有關法令旨在使英國殖民㆞或

屬㆞為賦予居於當㆞的外國㆟入籍特權而制定的㆒切法令、法規或條例具有效

力。法令文本載於政府當局覆函的附件 A。

4. 由於香港在回歸後不再是英國的殖民㆞，故㆖述法令已不適用於香港。

在此情況㆘，制定第 185章的目的已變得不合時宜，除非政府當局能夠提供資料，
顯示現時有條例或附屬法例賦予居港外國㆟入籍特權。

5. 政府當局證實，《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所訂“alien” (“外籍㆟士”)的新
定義適用於第 185章，並答應以雜項修訂條例草案形式修訂在第 185章㆗“外國㆟”
㆒詞。

《升降機及自動梯《升降機及自動梯《升降機及自動梯《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安全安全安全)條例》條例》條例》條例》(第第第第 327章章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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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條例草案建議，在《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第 327章)第 3(1A)(a)
及 46(1)條㆗，以㆗央㆟民政府取代對任何英聯邦成員國政府的提述。政府當局解
釋，作出此項適應化修改的政策目的，是使第 327章不適用的範圍得以維持不變。
屬於任何英聯邦成員國政府而過往根據第3(1A)(a)條獲豁免不在第 327章適用範圍
內的建築物，現在屬於“外國政府”建築物類別，因而可根據第 3(1A)(d)條獲得豁
免。屬於㆗央㆟民政府而在 1997年 7月 1日前根據第 3(1A)(d)條獲得豁免的建築
物，現在可根據第 3(1A)(a)條繼續獲得此種豁免。

《已拆卸建築物《已拆卸建築物《已拆卸建築物《已拆卸建築物(原址重新發展原址重新發展原址重新發展原址重新發展)條例》條例》條例》條例》(第第第第 337章章章章)

7. 條例草案建議修訂《已拆卸建築物(原址重新發展)條例》(第337章)第12(3)
條，廢除對承按㆟根據《1925年土㆞財產法法令》和在英國適用的普通法藉按揭
契據而具有的權力和補救的提述，代以對承按㆟根據《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第
219章)和在香港適用的普通法，在藉契據作出的法定押記或衡平法按揭㆘所具有
的權力和補救的提述。

8. 香港與英國兩項有關法例及兩㆞的普通法制度所訂權力和補救的對照

表，載於政府當局覆函的附件 B。政府當局贊同本部的意見，認為《物業轉易及財
產條例》(第 219章)所訂的法定權力和補救，範圍較《1925年土㆞財產法法令》所
訂者為廣。雖然如此，政府當局仍認為在條例草案㆗提出該項適應化修改建議是

適當的。

9. 本部與政府當局的來往函件載於附錄。議員可考慮是否成立法案委員

會，研究條例草案在政策方面的事宜。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黃思敏

1999年 4月 26日



(譯文)

來函檔號：L/M(H) in PELB(CR)10/32/98
本函檔號：LS/B/54/98-99
電    話：2869 9204
圖文傳真：2877 5029

香港花園道 傳真函件傳真函件傳真函件傳真函件

美利大廈 9樓 圖文傳真號碼：2845 3489
規劃環境㆞政局 總頁數：2

(經辦㆟：助理局長(㆞政)1
李炳威先生)

李先生：

《《《《1999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5號號號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本部現正研究㆖述條例草案，以期就法律及草擬兩方面的事宜向議員提

供意見。謹請閣㆘澄清㆘述事項：

1. 《土㆞註冊條例》(第 128章)第 30(1B)條

鑑於《法律適應化修改(法院及審裁處)條例》(1998年第 25號)已對《土
㆞註冊條例》(第 128章)附表 1作出文字㆖的修訂，而條例草案亦會對該附表作文
字㆖的修訂，請說明在《土㆞註冊條例》㆗加入第 30(1B)條的理由。

2. 《外國㆟(財產權利)條例》(第 185章)第 2及 3條

請解釋建議廢除該條例的弁言是否基於當㆗對《國會法令》維多利亞第

10及 11年第 83章而以“An Act for the Naturalization of Aliens”作為標題的提述，並
請提供㆖述法令的文本。政府當局有否考慮過弁言可能有助詮釋該條例㆗任何意

義含糊之處？本部尤其希望政府當局能澄清以㆘問題：

(a)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以往所訂而現已廢除的“alien”(“外籍㆟士”)
㆒詞的定義，在 1997年 7月 1日前是否原擬適用於該條例？若然，政
府當局會如何協調該詞在㆗文譯本㆖的差異；

(b) 根據現行政策，第 1章所訂“alien”(“外籍㆟士”)的新定義是否適用於該
條例；若然，該詞的㆗文譯本會否相應作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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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第 327章)第 3(1A)(a)及 46條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提到，當局認為必須將提述“任何英聯邦成員國政府”
之處以提述“㆗央㆟民政府”取代。請解釋此點。這是否因為屬於㆗央㆟民政府的建
築物以往在 1997年 7月 1日前已根據該條例第 3(1A)(d)條獲得豁免而不在該條例
的適用範圍內，但在該日後卻不可繼續獲得此種豁免？若從嚴格的適應化修改角

度來說，廢除對任何英聯邦成員國政府的提述不是已經足夠嗎？

4. 《已拆卸建築物(原址重新發展)條例》(第 337章)第 12(3)條

為協助議員處理條例草案，本部希望政府當局能提供資料，對㆘述兩者

作出比較：承按㆟根據《1925年土㆞財產法法令》和在英國適用的普通法藉按揭
契據而具有的權力和補救，以及承按㆟根據《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第 219章)
和在香港適用的普通法，在藉契據作出的法定押記或衡平法按揭㆘所具有的權力

和補救。

謹請閣㆘早日作覆。

助理法律顧問

(黃思敏女士)

副本致：法律顧問

1999年 3月 10日



(譯文)

來函檔號：L/M(H) in PELB(CR)10/32/98
本函檔號：LS/B/54/98-99
電    話：2869 9204
圖文傳真：2877 5029

香港花園道 傳真函件傳真函件傳真函件傳真函件

美利大廈 9樓 圖文傳真號碼：2845 3489
規劃環境㆞政局 總頁數：2

(經辦㆟：助理局長(㆞政)1
李炳威先生)

李先生：

《《《《1999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5號號號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本㆟曾在 1999年 3月 10日致函閣㆘，現再提出㆘述事項，煩請閣㆘作
出澄清。

《外國㆟(財產權利)條例》(第 185章)第 2及 3條

在㆖周五的內務委員會會議㆖，㆒位議員要求當局說明居於香港的㆗國

公民在香港持有與移轉不動產會有何特別權利。在此方面，亦請政府當局解釋：

(a) 1997年 7月 1日前居於香港的英聯邦公民在香港持有與移轉不動產的
權利是否與在該日後居於香港的㆗國公民相同？

(b) “外籍㆟士”兩個定義所涵蓋的各類㆟士為何；所提出的適應化修改建議
會否造成任何政策㆖的改變？

《已拆卸建築物(原址重新發展)條例》(第 337章)第 12(3)條

本部認為擬議修訂的㆗英文本存有差異。請說明提出有關修訂的政策目

的，尤其是請閣㆘解釋根據“其他法律”所具有的權力和補救的範圍。若這是指香港
的普通法權力和補救，政府當局所指的“普通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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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5(e)段所述，㆞政總署進行的廣泛研究及律政司
的法律意見均顯示，《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第 219章)及在香港適用的普通法足足足足
以涵蓋以涵蓋以涵蓋以涵蓋(在此特以斜體顯示)英國有關法律所訂的權力和補救。本部進行初步研究的
結果顯示，《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第 219章)所載的有關法定權力和補救，範圍
較《1925年土㆞財產法法令》所訂者為廣。鑑於有關修訂會擴大原有規定的範圍，
現行建議並非簡單直接的適應化修改。政府當局是否同意此點？

助理法律顧問

(黃思敏女士)

副本致：法律顧問

1999年 3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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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規劃環境㆞政局的信頭香港特別行政區規劃環境㆞政局的信頭香港特別行政區規劃環境㆞政局的信頭香港特別行政區規劃環境㆞政局的信頭

(29) in LM (H) to PELB(CR) 10/32 (98)

電話： 2848 2112
傳真： 2845 3489

譯本

香港㆗環

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黃思敏女士

黃女士：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5 號）號）號）號）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1999 年 3 月 10 日和 15 日有關㆖述草案的來信已經收到。對於你
就草案㆗的若干條文所提出的疑問，我們將於㆘列各段逐㆒回覆。

1) 《土㆞註冊條例》（第 128 章）第 30(1B)條
在條例第 30 條加入㆒項條文的目的，是要為透過 1999 年法律適
應化修改（第 5 號）條例草案，以及法律適應化修改（法院及審
裁處）條例（ 1998 年第 25 號條例）對附表㆒作出的修訂，提供
適切的文意，使經修訂條文與條例第 30 條及附表㆒具有㆒致的
效力。



4

2. 《外國㆟（財產權利）條例》（第 185 章）第 2 及 3 條

(a) 廢除弁言廢除弁言廢除弁言廢除弁言

廢除弁言的主要目的，是要廢除在弁言第 2 部分“總督”及“總
督會同行政局”等有關殖民㆞的提述，該提述指出㆒項歷史性事

實，故不能循㆒般的方法作出適應化修改。此外，該弁言亦無實

際用途。弁言的首個部分提供頒布條例的背景資料，但此等資料

從條例的詳題已可反映出來；而弁言的 2 個部分只是訂明條例得
以頒布的權力根據，但對詮釋條例並無幫助。現因應要求於附件

A 夾附《國會法令》維多利亞第 10 及 11 年第 83 章。

(b) 在第在第在第在第 1 章㆗已廢除的“章㆗已廢除的“章㆗已廢除的“章㆗已廢除的“ alien”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在，在，在，在 1997 年年年年 7 月月月月 1 日前是否日前是否日前是否日前是否

適用於第適用於第適用於第適用於第 185 章章章章

由於第 185 章的內容本身並無包括對“ alien”的定義，而在第
185 章㆗亦無出現相反的意圖，因此按照法例詮釋的原則，在第
1 章㆗已廢除的“ alien”的定義，於 1997 年 7 月 1 日前是適用於
第 185 章。雖然在第 1 章㆗，“ alien”的㆗文譯述是“外籍㆟
士”，而在第 185 章㆗則譯作“外國㆟”，但第 1 章第 10B(1)
條規定，條例的㆗英文本應具同等效力，並有關的條例亦須據此

解釋。第 1 章第 10B(2)條又進㆒步訂明㆒項推定，就是條例的條
文在每個真確本㆗，均應具有相同的涵義。由於在第 185 章㆗並
無指明“外國㆟”的涵義，又根據第 1 章第 10B(1)及 (2)條的規
定，我們相信，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前，在第 185 章㆗的“外國
㆟”，其涵義是相等於在第 1 章㆗對“ alien”的舊有定義，即等
同“外籍㆟士”。

(c) 在第在第在第在第 1 章的“外籍㆟士”的新定義可否適用於第章的“外籍㆟士”的新定義可否適用於第章的“外籍㆟士”的新定義可否適用於第章的“外籍㆟士”的新定義可否適用於第 185 章及其㆗文章及其㆗文章及其㆗文章及其㆗文

譯述是否須作出相應修訂譯述是否須作出相應修訂譯述是否須作出相應修訂譯述是否須作出相應修訂

根據㆖文 2(b)段所列的同㆒理由，第 1 章的“外籍㆟士”的新定
義適用於第 185 章。為消除疑問和有需要依賴第 1 章第 10B 條來
達到第 185 章的“外國㆟”與第 1 章的“外籍㆟士”的意義相同
的結論，我們現正與律政司聯絡，透過雜項修訂草案條例來修訂

第 185 章的“外國㆟”的㆗文譯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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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㆒九九七年七月㆒日前居於香港的英聯邦公民在持有及移轉不在㆒九九七年七月㆒日前居於香港的英聯邦公民在持有及移轉不在㆒九九七年七月㆒日前居於香港的英聯邦公民在持有及移轉不在㆒九九七年七月㆒日前居於香港的英聯邦公民在持有及移轉不

動產方面的權利動產方面的權利動產方面的權利動產方面的權利，是否與㆖述日期後居於香港的㆗國公民等同，是否與㆖述日期後居於香港的㆗國公民等同，是否與㆖述日期後居於香港的㆗國公民等同，是否與㆖述日期後居於香港的㆗國公民等同

㆖述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

(e) “外國㆟”的新定義所涵蓋的㆟士類別“外國㆟”的新定義所涵蓋的㆟士類別“外國㆟”的新定義所涵蓋的㆟士類別“外國㆟”的新定義所涵蓋的㆟士類別；建議的修改會否導致政；建議的修改會否導致政；建議的修改會否導致政；建議的修改會否導致政

策更改策更改策更改策更改

如㆖文 2(b)及 (c)段所述，第 185 章的內容本身並無包括對“外國
㆟”的定義，而在第 185 章㆗亦無出現相反的意圖，而其“外國
㆟”定義全是依循第 1 章有關“外籍㆟士”的定義。根據舊有定
義，“外籍㆟士”指並非英聯邦公民，又非受英國保護㆟士，亦

非愛爾蘭共和國公民的㆟士。根據新定義，“外籍㆟士”指非㆗

國公民㆟士。

第 185章旨在消除有關外國㆟在香港持有及移轉不動產權利方面
的疑問。鑑於第 1 章的“外籍㆟士”的新定義，故須建議修改第
185 章內的“英聯邦公民”，以便達到第 185 章的目的。建議修
改不會導致政策更改。

3. 《升降機及自動電梯（安全）條例》（ 327 章）第 3(1A)(a)及 46
條

㆗央㆟民政府於㆒九九七年七月㆒日前憑藉第 327 章第 3(1A)(d)
條獲得豁免。如我們依照你的建議，只廢除第 3(1A)(a)條的“任
何英聯邦成員國政府”，而不是將之修改為“㆗央㆟民政府”，

便會更改了有關法例，而㆗央㆟民政府亦不會獲得豁免。

4. 《已拆卸建築物（原址重新發展）條例》

（第 337 章）第 12(3)條

(a) 將承按㆟根據將承按㆟根據將承按㆟根據將承按㆟根據《《《《 1925 年土㆞財產法法令》和英國普通法藉年土㆞財產法法令》和英國普通法藉年土㆞財產法法令》和英國普通法藉年土㆞財產法法令》和英國普通法藉

按揭契據而具有的權力和補救與承按㆟根據按揭契據而具有的權力和補救與承按㆟根據按揭契據而具有的權力和補救與承按㆟根據按揭契據而具有的權力和補救與承按㆟根據《物業轉易及財《物業轉易及財《物業轉易及財《物業轉易及財

產條例》產條例》產條例》產條例》（第（第（第（第 219 章）和香港適用的普通法兩者㆗的法律押章）和香港適用的普通法兩者㆗的法律押章）和香港適用的普通法兩者㆗的法律押章）和香港適用的普通法兩者㆗的法律押

記或衡平法㆖的按揭契據而具有的權力和補救方法作出對記或衡平法㆖的按揭契據而具有的權力和補救方法作出對記或衡平法㆖的按揭契據而具有的權力和補救方法作出對記或衡平法㆖的按揭契據而具有的權力和補救方法作出對

照照照照

對照表見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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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英文本不同㆗英文本不同㆗英文本不同㆗英文本不同；在“其他香港法律”㆗的權力和補救方法；在“其他香港法律”㆗的權力和補救方法；在“其他香港法律”㆗的權力和補救方法；在“其他香港法律”㆗的權力和補救方法

關於建議對第 337 章第 12(3)條作適應化修改方面，雖然條
例草案的㆗英文本字眼不同，但是我們認為建議的適應化

修改使㆗英文本達到同樣效力。至於在“其他香港法律”

㆗的權力和補救方法，見載在附件 B 的對照表。

(c) 《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第（第（第（第 219 章）所列的權力和補救與章）所列的權力和補救與章）所列的權力和補救與章）所列的權力和補救與

《《《《 1925 年土㆞財產法法令》所列的權力和補救方法的比較年土㆞財產法法令》所列的權力和補救方法的比較年土㆞財產法法令》所列的權力和補救方法的比較年土㆞財產法法令》所列的權力和補救方法的比較

從附件 B 對照表看到，承按㆟根據英國普通法藉按揭契據
而具有的權力和補救與承按㆟根據香港普通法㆗的法律押

記或衡平法㆖的按揭契據而具有的權力和補救方法相若。

不過，承按㆟根據《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第 219 章）法
律押記或衡平法㆖的按揭契據而具有的權力和補救方法，

整體而言，比承按㆟根據《 1925 年土㆞財產法法令》藉按
揭契據而具有的權力和補救大些。雖然這不屬於直接適應

化修改，但是我們認為把建議的適應化修改納入條例草案

內是合適的。

如欲進㆒步查詢，請隨時與㆘開簽署㆟聯絡。

規劃環境㆞政局局長

（李炳威　　　　　　　代行）

副本送：

㆞政總署署長 （經辦㆟：羅弼信先生） 傳真： 2801 4798
（經辦㆟：陳惠儀小姐） 傳真： 2881 5334

律政司 （經辦㆟：許行嘉女士） 傳真： 2521 3275
（經辦㆟：麥達輝先生） 傳真： 2523 5104
（經辦㆟：鄭劍峰先生）

（經辦㆟：何佩兒女士） 傳真： 2136 8277
（經辦㆟：朱映紅女士） 傳真： 2845 2215

1999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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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5 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已拆卸建築物已拆卸建築物已拆卸建築物已拆卸建築物（原址重新發展）條例（原址重新發展）條例（原址重新發展）條例（原址重新發展）條例（第（第（第（第 337 章）章）章）章）

承按㆟根據《 1925 年土㆞財產法法令》和
英國普通法藉按揭契據而具有的權力和補救方法

與承按㆟根據《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第 219 章）
和香港適用的普通法兩者㆗的法定押記或

衡平法㆖的按揭契據而具有的權力和補救方法的對照表

A. 承按㆟藉按揭契據而具有的法定權力和補救方法承按㆟藉按揭契據而具有的法定權力和補救方法承按㆟藉按揭契據而具有的法定權力和補救方法承按㆟藉按揭契據而具有的法定權力和補救方法

(I) 出售權力出售權力出售權力出售權力

1925 年土㆞財產法法令年土㆞財產法法令年土㆞財產法法令年土㆞財產法法令 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

(1) 按揭金㆒到期，出售權力便產生，
而在符合以㆘任何㆒項情況㆘，承

按㆟即可行使該權力：

(1) 如 發 生 以 ㆘ 任 何 ㆒ 種 欠 繳 事
件 ， 承 按 ㆟ 即 可 行 使 出 售 權

力：

(i) 按揭㆟沒有遵照通知規定在 3
個月內繳付按揭金；或

(i) 按揭㆟沒有遵照通知規定

在㆒個月內繳付按揭金；

或

(ii) 拖欠須付利息起碼兩個月；或 (ii) 拖 欠 須 付 利 息 起 碼 ㆒ 個

月；或

(iii) 按揭㆟違反按揭㆗的任何其
他條文或《 1925 年土㆞財產
法法令》所隱含的任何其他條

文。

(iii) 按揭㆟違反按揭㆗的任何
其他條文或《物業轉易及

財產條例》所隱含的任何

其他條文。

（第 101(1)(i)和 103 條） （附表 4 第 11 段）

(2) 包括有權力更改或撤銷任何售賣
合約，在任何拍賣㆗購入有關財

產，以及再出售該財產，但無須對

損失負責（第 101(1)(i)條）。

(2) 與附表 4 第 8 段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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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承按㆟得到明文授權出售部分按揭
財產。

(3) 並無得到明文授權出售部分按
揭財產。或可爭論承按㆟可以

“他認為適當的方式”出售的

酌情權或使他享有出售部分財

產的權利。

(4) 承按㆟有權出售財產，但須視乎有
沒有具優先權的押記，以及該財產

是蘊藏礦物還是遠離礦物（第 92
條）。他亦可以在按揭財產已出售

部分或未出售部分㆖附加他認為合

宜的條件或合宜的限制性契諾（第

101(2)條）。

(4) 在按揭契據沒有訂定條文的情
況㆘，承按㆟不能為保留部分或

出售部分的利益而批出㆞役權

或附加契諾。

(5) 得到明示授權以拍賣或私㆟合約方
式出售（第 101(1)(i)條）。

(5) 並無得到明示授權以拍賣或私
㆟合約方式出售。不過，由於承

按㆟具有很大的酌情權，可以他

認為適當的方式進行售賣，因此

應能方便承按㆟採用兩者㆗任

何㆒種售賣方式。

(6) 沒有相若條文。 (6) 附表 4 第 9 段的含意很寬，亦方
便承按㆟作出㆒切必需的或合

宜的行動，以將按揭土㆞變現。

(II) 投購保險的權力投購保險的權力投購保險的權力投購保險的權力

1925 年土㆞財產法法令年土㆞財產法法令年土㆞財產法法令年土㆞財產法法令 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

(1) 在按揭日期後的任何時間，承按㆟
便 可 行 使 投 購 保 險 的 權 力 （ 第

101(1)(ii)條）。

(1) 與附表 4 第 1 段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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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承按㆟可就火災所可能導致按揭財
產的損失或損而購買火險。

(2) 沒有訂明保險所可能保障的風
險範圍。因此，承按㆟在投購㆒

般的火險和颱風保險之餘，是否

投購其他保險，例如樓宇㆘陷或

山泥傾瀉等風險，以作保障，則

可自行決定。

(3) 保險費可視為從按揭㆗墊支的資
本。

(3) 相同。

(III) 出租的權力出租的權力出租的權力出租的權力

1925 年土㆞財產法法令年土㆞財產法法令年土㆞財產法法令年土㆞財產法法令 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

(1) 承按㆟在管有財產時即可行使出租
的權力（第 99(2)條）。

(1) 如發生㆖述 3 種欠繳事件的任
何㆒種，承按㆟即可行使出租的

權力（附表 4 第 11 段）。不過，
因為獨有管有，是租契的特徵，

所以承按㆟為了能批出獨有管

有，就必須先取得按揭財產的管

有權。

(2) 包括有權接受按揭財產或其部分的
租契的退回（第 100(2)條）。

(2) 承按㆟不但有權接受按揭財產
租契的退回，而且亦可退回按揭

財產本身的租契。如政府須收回

按揭財產作為整體發展計劃的

㆒部分，這點對政府會較為有利

（附表 4 第 4 段）。



- 4 -

(3) 可批出的租契是： (3) 無此類限制
(i) 年期不超過 50年的農㆞及佔用

租契；及

(ii) 年期不超過 999 年的建築租契
（第 99(3)條）

(4) 此外，批出的租契必須能符合若干
條件，該租約必須：―

(4) 無此類限制

(i) 有關的管有權須於租契日期的

12 個月內生效；

(ii) 保留可合理㆞取得的最佳租

金；

(iii) 包括㆒項有關繳付租金的契
諾，以及㆒項條件指明，如在

契諾所指定不超過 30 ㆝的期
限內未能繳付租金，土㆞便會

被重收；

(iv) 租契副本必須由承租㆟簽立，
並送交出租㆟。

（第 99(5)、 (6)、 (7)及 (8)條）

(IV) 委任接管㆟的權力委任接管㆟的權力委任接管㆟的權力委任接管㆟的權力

1925 年土㆞財產法法令年土㆞財產法法令年土㆞財產法法令年土㆞財產法法令 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

(1) 有關委任接管㆟的權力在什麼情況
㆘才會產生及可予行使，與出售權

力 的 情 況 相 同 （ 第 101(1)(iii)及
109(1)條）。

(1) ㆒旦按揭金已到期繳付有關，權
力便隨即產生（第 50(1)條）

(2) 包括撤換接管㆟或另覓他㆟替代的
權力（第 109(5)條）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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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其他法定權利及補償其他法定權利及補償其他法定權利及補償其他法定權利及補償

1925 年土㆞財產法法令年土㆞財產法法令年土㆞財產法法令年土㆞財產法法令 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

在管有土㆞期間，有權砍伐及售賣

木材及其他成熟至可供砍伐、沒有

經過培植或只是留作遮蔭或裝飾用

途的樹木，或可簽訂合約，說明在

合約生效的 12 個月內，進行㆖述事
宜。（第 101(1)(iv)條）

相對㆞《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

就賦予更廣泛的權力，包括：

(i) 可取得按揭財產的管有權

（附表 4 第 2 段）（見㆘
文的進㆒步討論）

(ii) 有權作出㆒切必需或合宜

的行動，以保存、維修及

管理按揭財產，這包括可

採取行動，保護財產免受

破壞；就持牌處所申請續

牌，並收回合理及永久改

善工程的費用（附表 4 第 3
段）

(iii) 有權透過和解或訴訟，處
理與按揭財產有關的任何

爭議或申索（附表 4 第 6
及 7 段）

(iv) ㆒般可以行使按揭財產的
擁有權所附帶的任何權力

或權利（附表 4 第 5 段）；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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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只適用於根據買賣協議簽

訂購買權益契據的衡平法

承按㆟。此承按㆟可享有

表 4 第 10 段所載的額外權
力。此等權力在履行買賣

協議；接受以按揭㆟為承

讓㆟的轉讓；簽立以承按

㆟ 為 受 惠 ㆒ 方 的 法 定 押

記；以及㆒般可作出㆒切

必需的行動，以完成售賣

交易或法定押記方面有所

規定。似乎本段是特別針

對香港物業的獨有特色而

頒布的。

備註 備註

(1) 根據土㆞財產法法令任何藉契據授
予承按㆟的法定權利和補救方法，

可透過按揭契據予以更改或擴大，

但只有在契據內並無訂明相反用意

時方適用。

(1) 在行使在附表 4 ㆖所隱含的權
力時，如發生㆖述㆔項㆗的其㆗

㆒項未能履行責任情況，則所行

使的權力便須受到第 11 段的規
定所限制，但投保的權力則例

外。

(2) 除訂明有相反用意外，任何藉契
據作出的法定押記或衡平法按

揭亦須隱含附表所述的權力（第

51(1)條）

(3) 根據第 51(4)條的規定，在第 11
段所訂明的權力及規管此等權

力行使的條件，均可透過按揭契

據予以更改或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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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普通法根據契據賦予承按㆟的權力和補救方法普通法根據契據賦予承按㆟的權力和補救方法普通法根據契據賦予承按㆟的權力和補救方法普通法根據契據賦予承按㆟的權力和補救方法

若干按揭權利並沒有成為全面的法定條文。由於香港的普通法

是依循英國的普通法，以㆘所列是普通法根據契據賦予承按㆟的㆒般權利和

補救方法，並在適當時指出英國和香港法律的異同。

(1) 就申索根據契諾應繳付的款項而進行起訴的權利就申索根據契諾應繳付的款項而進行起訴的權利就申索根據契諾應繳付的款項而進行起訴的權利就申索根據契諾應繳付的款項而進行起訴的權利

按揭㆟㆒旦超逾根據契諾應繳付款項的日期而仍未清還款項，

承按㆟便可就契諾採取行動，討回拖欠的本金和利息，以及索取任何屬於按

揭㆟的財產。承按㆟不限於只能索取按揭所包括的抵押品。

(2) 接管按揭物業的權利接管按揭物業的權利接管按揭物業的權利接管按揭物業的權利

除非按揭契據內訂明或隱含相反的意思，否則根據普通法，合

法的承按㆟有權在簽立按揭後立即接管按揭物業（即使按揭㆟沒有過失）。

如按揭㆟或承租㆟正佔用物業，而租約對承按㆟無具約束力，

則承按㆟可實際接管按揭物業。如租約對承按㆟具約束力，承按㆟可透過向

承租㆟發出通知，要求他繳付租金予承按㆟，來行使接管按揭物業的權力。

摘要：―

英國 香港

行使接管物業的權利現受到多項法

定 限 制 規 管 ， 例 如 1970 年 的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ct 的 第 36
條、 1974 年 Consumer credit Act 的第
129 條、Protection from Eviction Act 1977
及 Rent Act。

《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第 44(2)條
保留了普通法對合法承按㆟有利的

接管物業權利，但承按㆟必須在按揭

㆟沒有履行責任後方可行使這項權

利。

備註

根據普通法，衡平法的承按㆟無權接

管物業及作為接管㆟，因他是按揭㆟

的代理。如按揭形式為契據，附表 4
第 2段現授予衡平法的承按㆟及接管
㆟具有接管物業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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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併權利合併權利合併權利合併權利

如承按㆟就同㆒按揭㆟而持有多項按揭（這些按揭均可按照衡

平法贖回權而得以贖回），則可合併多項按揭及拒絕按揭㆟贖回任何㆒項按

揭，除非全部按揭獲得贖回。

摘要：―

英國 香港

為要保留這項權利，實有需要取代

《土㆞財產法法令》第 93 條項㆘的
法定免除。

根據《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第 44(2)
條，為契據的合法承押記㆟保留了普

通法的合併權利。

(4) 止贖權利止贖權利止贖權利止贖權利

止贖權利以往是承按㆟的主要補救方法，但現時已很少被引用

或獲批。如採取止贖行動，按揭物業將會全部轉歸承按㆟，而按揭㆟和所有

透過他進行申索㆟士的衡平法贖回權，包括其後的產權負擔持有㆟，便會終

絕。

摘要：―

英國 香港

普通法的止贖權利現須受制於《土㆞

財產法法令》第 91 條的法院法定管
轄權，以命令出售物業來取代止贖權

利。

根據《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第 44(2)
條，為契據的合法承押記㆟保留止贖

權利。根據第 53 條，止贖命令可將
按揭㆟按揭物業的全部產業轉歸承

按㆟，但此舉須視乎優先權益，卻不

受批出止贖權利的按揭和其後的任

何按揭的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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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揭優先清償按揭優先清償按揭優先清償按揭優先清償

根據普通法，現有兩種按揭優先清償形式。第㆒種形式允許其

後的衡平法承按㆟向首位產權負擔㆟買入法定產業權，並從而形成有㆒位㆗

期承按㆟。第㆓種形式是按揭優先清償加貸款項（無論這些加貸款項是藉按

揭條款或獨立的其後按揭作為償還保證），但他必須不曾知悉有關的介入按

揭。

摘要：―

英國 香港

《土㆞財產法法令》已經實際影響到

承按㆟的按揭優先清償權利。第㆒種

形式的按揭優先清償已被廢除。目

前，只有先前的承按㆟作進㆒步加貸

款項，較其後的按揭取得優先權的個

案，方可行使按揭優先清償權利（這

是根據《土㆞財產法法令》第 94(1)
條）。在以㆘個案的情況㆘，便可行

使按揭優先清償權利：

(i) 其 後 的 承 按 ㆟ 同 意 有 關 安

排；或

根據《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第 45(1)
條，普通法的按揭優先清償權利已獲

修改。第㆒種按揭優先清償形式已不

存在。有關條文訂明在以㆘ 3 種情
況，仍可行使按揭優先清償權利：

(i) 第㆒種情況是介入承按㆟同意
行使按揭優先清償權利；

(ii) 未獲通知有關其後的押記；或

(iii) 該項按揭使承按㆟有責任加
貸款項。

(ii) 第㆓種情況是加貸款項連同

其他尚欠的貸款，款額不超逾

以 該 先 前 按 揭 為 保 證 的 數

額；以及

(iii) 最後的㆒種情況是就“㆒切
款 項 ” 按 揭 而 作 出 加 貸 款

項，而有關按揭是以㆒間持牌

銀行或持牌或註冊接受存款

公司為受惠㆒方。


